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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材料之三

关于莆田市荔城区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年12月27日在荔城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荔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荔城区财政局局长 陈志鸿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莆田市荔城区 2022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

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 500000 万元，增长 2.9%，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327850 万元，增长 2.5%。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仍然保持年初预算

500000 万元。

预计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51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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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留抵退税 34000 万元），同口径增长 4%，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333850 万元（含留抵退税 17000 万元），

同口径增长 8%。

预计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390514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及转移支付财力 28267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

贷收入 12523 万元，收回上级专项 385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4269 万元，调入资金 87200 万元。

预计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60990 万元，其中：

区本级支出 347146 万元，补助六个镇街财力支出 13844 万元。

调出资金 29500 万元用于专项债券付息及手续费支出。

当年收支结余 24 万元。

2、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为 291260 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受土地出让减少和

新增专项债券等影响，经区政府研究决定进行调整，并报经区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后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 594473 万元，支出预算 703264 万元。

预计 2022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394259 万元，其中：上

级补助收入 97535 万元、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7756 万元、污水

处理费收入 35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510 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收入 286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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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实际滚存结余 204108 万元，调入资金 29500 万元用

于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手续费支出，合计可动用政府性基金财

力 627867 万元。

预计 2022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536485 万元，其中：专

项债券资金支出 486274 万元、其他项目支出 20711 万元、专

项债券利息及发行费支出 29500 万元。

调出资金 87200 万元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缺口。

年末滚存结余 4182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预计 2022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27 万元，主要是企

业上缴利润收入。上年滚存结余 302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0 万元（用于荔城区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年末滚存结余 519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预计 2022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5276 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3106 万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2170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24214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0913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 33106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1780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85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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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2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年初余额 972489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212760 万元，专项债务 759729 万元）。当年增加债

务 32229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6187 万元，专项债务

286103 万元）；当年偿还债务 33807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3807 万元）；年末债务余额 1260972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15140 万元，专项债务 1045832 万元）。

（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由于收入结算体制原因，区本级收入与全区总收入数据

一致。预计 2022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7146 万元，比

年初预算 299603 万元增加 47543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国

有资本经营收支、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区

本级数据与全区数据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表述。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编审工作尚未开始，由于

涉及财政上下级财政结算等原因，上述数据会有所变化，待省、

市财政决算审定后再报区人大常委会审批。

一年来，财政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优先确保民生支出。2022 年全区民生相关预计支出

285000 万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比例保持在超

七成以上，加大民生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强落实民生政策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复工复产、基层“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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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一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不断

拓展教育资源。教育经费支出 106895 万元，有力保障城乡义

务教育。全年共下达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7336.92 万元；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1653.15 万元；镇街教师工作补贴 3651.3

万元，切实提高教师队伍待遇；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下达职业

教育学生免除学费及助学金 689.16 万元；加强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校安工程、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建设、幼儿园扩建等教育

类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约 62000 万元。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

学、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梅峰小学玉湖校区、莆田八中新校区

等项目于秋季开学交付使用，新增学位 9300 个，有效缓解城

区集镇学位短缺压力。二是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促

进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和就业经费支出 59911 万元。努力做好

社保资金的筹措工作，构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低保

标准一体化，城市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达到 728 元/月（城市

低保标准最高 820 元/人月、最低 570 元/人月），农村低保人

均补助水平达到 648 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最高按 820 元/人月、

最低 370 元/人月），低保家庭中重残对象按照低保标准 820 元

/人月补助，全年拨付城乡低保金 3990.52 万元，确保困难群

众及时得到救助；拨付城乡居民养老金 16219.19 万元，切实

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三是全力保障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

生健康经费支出 11739 万元。巩固对居民合作医疗投入，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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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从 800 元/年提高到 860 元/

年，逐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拨付城乡居民医保资金 8068 万

元，有效地缓解了患病群众的经济负担。四是加大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城乡社区事务经费支出 41781 万元，增长 57.7%，

其中：投入 5736 万元（全部为基金）用于城乡污水整治 PPP

项目；投入 9786 万元（一般预算 2674 万元，基金预算 7112

万元）用于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努力提升城乡环境卫生水平。

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年乡村振兴支出 2336 万元，支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强化农村产业

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2、多渠道筹集资金，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一是通过向上

争取专项资金、银行融资、经营性土地拍卖等方式多元化筹资，

解决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全年拨付 45 亿元，用于政府性项目

建设电力费用、玉湖新城古山片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壶公

路宁海新桥至仕方桥连接段安置区建设项目、涵港大道荔城段

一期工程华中中心安置区、玉湖新城白埕安置区建设项目、紫

霄大道后埔安置区工程建设项目、荔城区玉湖荔浦、陡西片区

路网工程、溪白片区(含总部经济区)安置区建设工程、善乡安

置区建设项目、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 陡西安置房、兴化府

历史街区修缮工程、玉湖片区开发建设项目资金、壶公路宁海

新桥至仕方桥连接段安置区建设资金、莆兴路二期沙坂龙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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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区项目、物流 1-2#路（疏港路）工程蒲坂安置区 2#、3#楼

工程、人行天桥工程、玉湖新城埭里片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

C 区、莆田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紫霄片区）项目等政府性项目

建设。二是安排惠企资金 30400 万元，扶持企业加快发展，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后劲，培植后续财源，其中：总部经济

专项资金 4740 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1332 万元、第三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1915 万元。向上争取涉企专项资金 5683 万元，

用于电子商务、企业用电补助、技改、对外拓展市场等。三是

盘活处置我区现有闲置的商业及办公用房，促进商业项目形成

集聚，繁荣我区的商业氛围和特色的楼宇经济，有力保障招商

引资。

3、强化财税制度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全面贯彻执行中

央、省、市关于推进深化财税改革的政策，进一步明确财政改

革目标，规范财政管理，提高理财水平，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一是规范预算公开范围和“三公”经费预算信息。在编制全口

径预算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全面

推进预决算公开和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束。二是完善国

库集中支付改革制度。2022 年进一步完善集中支付流程和制度，

提高国库资金运行效率，确保财政资金运行安全、高效、透明，

全区实现国库集中支付全覆盖。三是盘活部门单位存量资金，

用于惠民生补短板等急需的开支。对各类存量资金进行清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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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理收回上级专项 3852 万元。四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随着减税降费的深入推进，各个行业不同程度减收，全年预计

落实各项退税减税缓税降费政策涉及金额约 8.36 亿元。

4、强化财政管理，提升资金效益。一是加强财政收支管

理。开展走访企业服务发展活动，建立重点税源企业联系监测

制度，了解税源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财税政策落实情况。盯紧

目标、分解任务、挖掘潜力、建立机制，早抓收入、抓好收入。

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推进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二是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债券资

金的分配、预算调整、拨付和使用更加规范；新增债券用于重

点项目及民生类工程支出，优先保障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利

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安置房等重点项目。三是强化政府债务

风险管控。坚决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有效防控风险相结合的原

则，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举借机制，

做好政府债务分类管理和动态监控工作。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

司市场转型工作，规范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加强对债务风险状

况的预警和评估，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预案。加强防范支

出风险，确保机构运转和民生支出资金需要。四是加大财政监

管力度。推行新的政府采购系统，加强政府采购电子化建设，

简化政府采购流程，推进采购信息公开，规范采购单位权力运

行，科学有效实施采购监管，提高政府采购效益。推进厉行节



- 9 -

约制度建设，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1+X”专项督查。

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力度，推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将财政监督

贯穿财政运行全过程，构建财政“大监督”机制，加强内部监

督，开展会计监督检查，提升财政监管水平。加大评审力度，

2022 年预计完成各类财政性投资预结算评审项目 91 个，送审

造价 317593 万元，审减造价 12181 万元。五是突出党建引领，

加强党建工作，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力推动

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制落实，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财政工

作，统筹安排，科学管理，依法理财，认真做好财政各项工作。

2022 年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较好，严格贯彻落实各项财政政

策，重点支出保障有力，预算绩效深入推进，政府债务管理更

加规范。但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收支矛盾进

一步凸显，呈现出财政收入结构不够优化，主要是：受宏观经

济下行压力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新冠肺炎疫情等影

响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需要大量资金予以保障，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财政管理和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工

作中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2023 年预算草案

（一）全区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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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结合我区实际，综合分析我区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按照收入

预算积极稳妥、量力而行、留有余地，支出预算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厉行节约的原则，编制 2023 年预算草案：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 501000 万元（不含留抵退税），增长 4%，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5500 万元（不含留抵退税），增长

2.7%。

（2）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根据现行财政预算管理体

制，测算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378065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及转移支付财力 28373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0 万元、调入资金 94330 万元），补助下级转移支付 14233

万元。

（3）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总

支出 346062 万元（其中：安排保工资 110881 万元、保运转

5703 万元、保民生 97790 万元，三保预算支出合计 214374 万

元，后续若中央及省定“三保”范围及标准调整，在预算执行

中将相应予以调整调剂，确保“三保”足额保障到位）。区本

级支出 331829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4233 万元。主要支出项

目为：①区本级工资福利支出 160288 万元，其中：工资及津

贴补贴 63662 万元、社会保障费 57329 万元、基础绩效奖

33626 万元、十三月奖金 264 万元、未休年休假报酬 47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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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保安、学校食堂聘用人员工资等 609 万元。②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 21951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补助

13505 万元、各类生活补助 6298 万元。③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9077 万元。④商品服务支出 11665 万元，其中：教育系统公

用经费 9632 万元、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2033 万元（行

政参公单位公用经费 815 万元、一般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250 万

元、离退休公务费 10 万元、工会费 138 万元、通讯补贴 313

万元、车改补助 507 万元）。⑤安排区本级民生项目支出和其

他专项支出资金 108848 万元（含安排总预备费 1000 万元）。

⑥补助六个镇（街）转移支付支出 14233 万元。

（4）调出资金 32000 万元用于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费支

出。

（5）当年收支结余 3 万元。

2、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项目安排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的要求，将截

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收到的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指

标 35908 万元，全额编入 2023 年预算。其中财力补助性转移

支付指标 26998 万元列入区级财力统筹预算安排，其他专项转

移支付指标 8910 万元全部安排专项支出。

3、2023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安排情况

（1）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250000 万元，其中：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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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收入 24400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0 万元，

污水处理费收入 3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 万元。

上年滚存结余 4182 万元，调入资金 32000 万元用于专项债券

付息及手续费支出，政府性基金总财力 286182 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8767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617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

排的支出 3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700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50500 万。

（3）调出资金 94330 万元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缺

口。

（4）年末滚存结余 4182 万元。

4、2023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按照推进全口径预算编制工作要求，2023 年将区国有企业

（莆田市荔城区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莆田市荔商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莆田市天得拍卖有限公司、莆田妈祖工艺城股份有限公

司、莆田市荔城区荔鑫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企业）资本经营收

支纳入预算。

（1）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30 万元，主要是预计企业上

缴利润 30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519 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30 万元，其中：用于荔城区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6 万元，解决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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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 万元。

（3）年末滚存结余 519 万元。

5、2023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安排

（1）2023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59135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4982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4153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28577 万

元。

（2）2023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54781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4982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9799 万元。

（3）年末滚存结余 32931 万元。

（二）2023 年区本级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由于收入结算体制原因，2023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数与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一致。2023 年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31829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为：①区

本级工资福利支出 160288 万元，其中：工资及津贴补贴 63662

万元、社会保障费 57329 万元、基础绩效奖 33626 万元、十三

月奖金 264 万元、未休年休假报酬 4798 万元，学校保安、学

校食堂聘用人员工资等 609 万元。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1951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补助 13505 万元、

各类生活补助 6298 万元。③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90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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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商品服务支出 11665 万元，其中：教育系统公用经费 9632

万元、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2033 万元（行政参公单位

公用经费 815 万元、一般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250 万元、离退休

公务费 10 万元、工会费 138 万元、通讯补贴 313 万元、车改

补助 507 万元）。⑤安排区本级民生项目支出和其他专项支出

资金 108848 万元。

由于 2023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数据与全区数据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表述。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全方位推进荔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财政部门将全面贯彻

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

行勤俭节约，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

有效盘活存量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突出保障重点；深化

预算改革，规范和加强项目支出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预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着

力构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推进我区经济提

质增效，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更好服务荔城高质量发展，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深化财政改革创新，健全财政管理制度。按照全面深

化财税改革的总体部署，稳步推进财政制度创新，确保经济持

续平稳发展。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因公临时



- 15 -

出国经费管理以及培训、会议、差旅等管理制度；规范公务支

出，切实提高制度的刚性执行力，建立厉行节约长效机制。不

断完善全口径预算编制，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和预算绩效管理，

探索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编制。加强政府性债务管控，严格政府

债务限额管理，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有效发挥规范

举债的积极作用，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切实防范、

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二要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一是积极

向上争取 2023 年新增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重点项目及

民生类工程支出，优先保障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基础设施

维护和建设、安置房等重点项目，同时依托财政部的全口径债

务平台，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严守风险防控底线，建立健

全政府性债务举借机制，做好政府债务分类管理和动态监控工

作。二是有效利用各种融资工具包括发行企业债券等募集资金，

用于弥补重点项目建设资金缺口。三是实行政府购买服务，通

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

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承担，减少资金浪费，有效利

用项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要积极落实各类民生政策，保障民生支出。科学统筹安

排资金，优化预算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用好财政增量，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一是推动教育优质发展。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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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实施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和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校区建设。重点推进中山

中学荔浦校区、八中新校区等 4 个在建教育类项目建设，新增

学位 8200 个。二是支持惠农水利建设投入。继续落实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各项涉农补贴制度，增加农民

收入；安排资金 3500 万元，用于木兰溪防洪建设、中小河流

综合整治和水利工程修复等项目支出，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品牌农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推进村

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支付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三是推进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安排资金 14600 万元，

继续支持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加快镇

（街）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支持开展城市社区公共卫

生服务、药品零差率改革、疫情防控等。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安排资金 36000 万元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健全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均衡化，城乡低保补助制度，实施农村养老保

险改革；用于城乡残疾人困难补助和护理补贴等；落实重点优

抚对象和革命“五老”人员抚恤制度等。五是深化社会治理创

新。支持预防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安排资金 2550 万元，用于道路安全、实施网格化管理、

社会管理创新、公共视频监控及治安探头升级改造等建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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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2800 万元，支持乡村振兴建

设，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

四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完善国

库支付管理。在全区预算单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全覆盖基

础上，主动做好资金拨付的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审核、下达项

目用款额度，减少资金滞留，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提速提效。

二是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

条件，规范绩效目标纳入预算编制的流程，与预算同编制、同

审核、同批复，项目支出必须申报预算绩效目标情况。并对所

有项目支出开展预算绩效监控及评价。对新增申报 2023 年预

算的 172 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金额 3.5 亿元。三

是加大清理结余结转资金力度。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切实

消化和压缩结余结转资金规模，建立结余结转资金定期清理机

制，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加大预算执行监督力度。

开展会计质量检查和专项资金检查，进一步严格会计制度，对

弄虚作假、套取财政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坚决查处。

五是严控“三公”经费和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会议、接

待、培训等有关制度文件，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不断规范和

完善“三公”经费电子监察系统，提高监管效率。六是加强财

政评审管理。积极履行财政评审职责，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管理行为，有力推进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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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当前我区正处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要求财政要有新的发展思

路和格局。财政部门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

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扎实工作，

真抓实干，加强财政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实现

“强产兴城、幸福荔城”的总体目标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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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2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2 年
预计数

2021 年
收入数

增减数
增减比例
（%）

2022 年
预计数

2021 年
收入数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总收入（含留抵退税） 516000 496591 19409 4% 516000 496591 19409 4%

333850 309196 24654 8% 333850 309196 24654 8%

一.财政总收入 482000 490635 482000 490635
1.税性收入 382000 440878 -58878 -13.4% 382000 440878 -58878 -13.4%

2.非税收入 100000 55713 44287 79.5% 100000 55713 44287 79.5%

二.地方级收入 316850 306218 10632 3.5% 316850 306218 10632 3.5%

1.税收收入 216850 250505 -33655 -13.4% 216850 250505 -33655 -13.4%

(1)增值税 85850 98435 -12585 -12.8% 85850 98435 -12585 -12.8%

(2)企业所得税 28000 23502 4498 19.1% 28000 23502 4498 19.1%

(3)个人所得税 8000 7590 410 5.4% 8000 7590 410 5.4%

(4)城市维护建设税 8300 9601 -1301 -13.6% 8300 9601 -1301 -13.6%

（5）资源税 0 0 0 0.0% 0 0 0 0.0%

（6）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5000 8363 -3363 -40.2% 5000 8363 -3363 -40.2%

（7）印花税 4300 4294 6 0.1% 4300 4294 6 0.1%

（8）城镇土地使用税 3900 4320 -420 -9.7% 3900 4320 -420 -9.7%

（9）土地增值税 35000 45209 -10209 -22.6% 35000 45209 -10209 -22.6%

（10）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2200 2804 -604 -21.5% 2200 2804 -604 -21.5%

（11）耕地占用税 2200 443 1757 396.6% 2200 443 1757 396.6%

（12）环境保护税 100 61 39 63.9% 100 61 39 63.9%

(13)契税 33940 45824 -11884 -25.9% 33940 45824 -11884 -25.9%

(14)其他税收收入 60 59 1 1.7% 60 59 1 1.7%

2.非税收入 100000 55713 44287 79.5% 100000 55713 44287 79.5%

(1)专项收入 4990 5321 -331 -6.2% 4990 5321 -331 -6.2%

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 4330 4370 -40 -0.9% 4330 4370 -40 -0.9%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350 6579 2771 42.1% 9350 6579 2771 42.1%

(3)罚没收入 6950 4067 2883 70.9% 6950 4067 2883 70.9%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42 242 242 242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77906 39682 38224 96.3% 77906 39682 38224 96.3%

其中:国库存款利息收入 130 123 7 5.7% 130 123 7 5.7%

(6)捐赠收入 20 22 -2 -9.1% 20 22 -2 -9.1%

(7)其他收入 542 42 500 1190.5% 542 42 500 1190.5%

三.上划中央收入 165150 184417 -19267 -10.4% 165150 184417 -19267 -10.4%

1.税性收入 165150 184417 -19267 -10.4% 165150 184417 -19267 -10.4%

(1)增值税 85850 98435 -12585 -12.8% 85850 98435 -12585 -12.8%

(2)消费税 300 465 -165 -35.5% 300 465 -165 -35.5%

(3)企业所得税 42000 35253 6747 19.1% 42000 35253 6747 19.1%

(4)个人所得税 12000 11385 615 5.4% 12000 11385 615 5.4%

(5)车辆购置税 25000 38879 -13879 -35.7% 25000 38879 -13879 -35.7%

四、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390514 407309 -16795 -4.1%

减：调出资金 -29500 0 -29500

补助下级支出 -13844 -38702 24858 -64.2%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347170 368607 -21437 -5.8% 347170 368607 -2143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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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22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2 年预

计支出数

2021 年度

支出数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2022 年预

计支出数

2021 年

度支出数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合计 360990 341611 19379 5.7% 347146 295091 52055 17.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293 23295 -1002 -4.3% 20596 21396 -800 -3.7%

国防支出 600 112 488 435.7% 600 112 488 435.7%

公共安全支出 1820 2253 -433 -19.2% 1820 2253 -433 -19.2%

教育支出 106895 105997 898 0.8% 106895 105997 898 0.8%

科学技术支出 2500 1832 668 36.5% 2500 1832 668 36.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56 1206 50 4.1% 1205 1086 119 1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911 47479 7432 15.7% 50271 43285 6986 16.1%

卫生健康支出 25120 30212 -5092 -16.9% 24125 29312 -5187 -17.7%

节能环保支出 3581 9037 -5456 -60.4% 3581 9037 -5456 -60.4%

城乡社区支出 36229 26498 9731 36.7% 33604 17156 16448 95.9%

农林水事务支出 20112 21803 -1691 -7.8% 18823 19823 -1000 -5.0%

交通运输支出 2763 1580 1183 74.9% 2763 1580 1183 74.9%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700 23700 -1000 -4.2% 20153 15001 5152 34.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516 4685 -169 -3.6% 4516 4685 -169 -3.6%

金融支出 100 130 -30 -23.1% 100 130 -30 -23.1%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620 566 54 9.5% 620 566 54 9.5%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620 5870 -250 -4.3% 5620 5870 -250 -4.3%

住房保障支出 26686 6948 19738 284.1% 26686 6948 19738 284.1%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325 359 2966 826.2% 3325 359 2966 826.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50 1552 98 6.3% 1650 1552 98 6.3%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7643 7091 10552 148.8% 17643 7091 10552 148.8%

债务发行费支出 50 20 30 150.0% 50 20 30 150.0%

其他支出

本年收支结余 24 19 5 26.3% 24 19 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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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2022 年荔城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预计支

出数

2021 年收入决算

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收入合计 394259 437013 -42754 -9.8%

一.交通运输类收入

港口建设费收入

二.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类收入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收入

三.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四.城乡社区类收入 10621 13251 -2630 -19.8%

（一）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二）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7756 11406 -3650 -32.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756 11403 -3647 -32.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 -3 -100.0%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510 1511 999 66.1%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355 334 21 6.3%

五.彩票公益金收入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97535 115032 -17497 -15.2%

专项债券资金 286103 308730 -22627 -7.3%

调入资金 29500 29500

上年滚存结余 204108 50358 153750 305.3%

当年结余 4182 2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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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022 年荔城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22 年预计

支出数

2021 年度

支出数
增减数

增减比例

（%）

支出合计 536485 275821 260664 94.5%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 -7 -100.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7 -7 -100.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 300 343 -43 -12.5%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00 343 -43 -12.5%

劳动就业

城乡社区事务 20091 104167 -84076 -80.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9541 103849 -84308 -81.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200 77 123 159.7%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50 241 109 45.2%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49873 25627 24246 94.6%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9873 25627 24246 94.6%

农林水事务 20 146 -126 -86.3%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20 146 -126 -86.3%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其他支出 436701 121827 314874 258.5%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36401 120708 315693 261.5%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00 1119 -819 -73.2%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专项债券支出（含专项债券利息） 29000 23704 5296 22.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0 500

调出资金 87200 7434 79766 1073.0%

上解上级支出

本年滚存结余 4182 204108 -199926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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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2022 年荔城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 年预计支出数 项 目 2022 年预计支出数

一、利润收入 227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城乡社区支出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农林水支出

四、清算收入 四、交通运输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27 本年支出合计 10

上年结转 302 结转下年 519

收 入 总 计 529 支 出 总 计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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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2022 年荔城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2 年预计

支出数
科目编码(类)

2022 年预计

支出数

收入合计 55276 支出合计 50913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33106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33106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16136 基本养老金支出 31818

利息收入 113 转移支出 1214

财政补贴收入 15779 其他支出 74

转移收入 107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217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7807

个人缴费 3582 基础养老金支出 16219

委托投资收益 382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942

集体补助收入 60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638

利息收入 527 转移支出 8

政府补贴收入 17574

转移收入 10

其他收入 35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缴费收入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利息收入 大病保险支出

政府资助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缴费收入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利息收入 上解支出

政府资助收入

上年滚存结余 24214 本年滚存结余 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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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2023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

2023 年初
预算数

2022 年预
计收入数

增减比
例（%）

2023 年初
预算数

2022 年预
计收入数

增减比例
（%）

一.财政总收入 501000 482000 4% 501000 482000 4%

1.税性收入 451000 382000 18.1% 451000 382000 18.1%

2.非税收入 50000 100000 -50.0% 50000 100000 -50.0%

二.地方级收入 325500 316850 2.7% 325500 316850 2.7%

1.税收收入 275500 216850 27.0% 275500 216850 27.0%

(1)增值税 83000 85850 -3.3% 83000 85850 -3.3%

(3)企业所得税 29200 28000 4.3% 29200 28000 4.3%

(4)个人所得税 10000 8000 25.0% 10000 8000 25.0%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00 8300 20.5% 10000 8300 20.5%

（6）资源税 0 0 0 0

（7）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15000 5000 200.0% 15000 5000 200.0%

（8）印花税 5000 4300 16.3% 5000 4300 16.3%

（9）城镇土地使用税 5100 3900 30.8% 5100 3900 30.8%

（10）土地增值税 57000 35000 62.9% 57000 35000 62.9%

（11）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2950 2200 34.1% 2950 2200 34.1%

（12）耕地占用税 2500 2200 13.6% 2500 2200 13.6%

(13)契税 55650 33940 64.0% 55650 33940 64.0%

（14）环境保护税 100 100 0.0% 100 100 0.0%

(15)其他税收收入 0 60 -100.0% 0 60 -100.0%

2.非税收入 50000 100000 -50.0% 50000 100000 -50.0%

(1)专项收入 5000 4990 0.2% 5000 4990 0.2%

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 4000 4330 -7.6% 4000 4330 -7.6%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8000 9350 -14.4% 8000 9350 -14.4%

(3)罚没收入 6000 6950 -13.7% 6000 6950 -13.7%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42 -100.0% 242 -100.0%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0900 77906 -60.3% 30900 77906 -60.3%

其中:国库存款利息收入 40 130 -69.2% 40 130 -69.2%

(6)捐赠收入 0 20 -100.0% 0 20 -100.0%

(7)其他收入 100 542 -81.5% 100 542 -81.5%

三.上划中央收入 175500 165150 6.3% 175500 165150 6.3%

1.税性收入 175500 165150 6.3% 175500 165150 6.3%

(1)增值税 83000 85850 -3.3% 83000 85850 -3.3%

(2)消费税 350 300 16.7% 350 300 16.7%

(3)企业所得税 43800 42000 4.3% 43800 42000 4.3%

(4)个人所得税 15000 12000 25.0% 15000 12000 25.0%

(5)车辆购置税 33350 25000 33.4% 33350 25000 33.4%

四、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378065 390514 -3.2%

减：调出资金 -32000 -29500 8.5%

补助下级支出 -14233 -13844 2.8%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331832 347170 -4.4% 331832 34717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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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2023 年荔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

2023 年初预
算数（不含

上级专项）

2022 年预计支
出数（不含上

级专项）

增减数
增减比例

（%）

2023 年初预
算数（不含

上级专项）

2022 年预计支
出数（不含上

级专项）

增减数
增减比例

（%）

合 计 346062 360990 -14928 -4.1% 331829 347146 -15317 -4.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718 22293 -1575 -7.1% 13092 20596 -7504 -36.4%

国防支出 441 600 -159 -26.5% 441 600 -159 -26.5%

公共安全支出 3480 1820 1660 91.2% 3480 1820 1660 91.2%

教育支出 108689 106895 1794 1.7% 108689 106895 1794 1.7%

科学技术支出 2616 2500 116 4.6% 2616 2500 116 4.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22 1256 166 13.2% 1422 1205 217 18.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532 54911 -5379 -9.8% 48646 50271 -1625 -3.2%

卫生健康支出 28049 25120 2929 11.7% 27806 24125 3681 15.3%

节能环保支出 3620 3581 39 1.1% 3620 3581 39 1.1%

城乡社区支出 24489 36229 -11740 -32.4% 24396 33604 -9208 -27.4%

农林水事务支出 19540 20112 -572 -2.8% 15099 18823 -3724 -19.8%

交通运输支出 1225 2763 -1538 -55.7% 1069 2763 -1694 -61.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114 22700 1414 6.2% 24114 20153 3961 19.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696 4516 180 4.0% 4696 4516 180 4.0%

金融支出 200 100 100 100.0% 200 100 100 100.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80 620 -140 -22.6% 480 620 -140 -22.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58 5620 -4362 -77.6% 1258 5620 -4362 -77.6%

住房保障支出 20915 26686 -5771 -21.6% 20127 26686 -6559 -24.6%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012 3325 -2313 -69.6% 1012 3325 -2313 -69.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031 1650 1381 83.7% 3031 1650 1381 83.7%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6485 17643 8842 50.1% 26485 17643 8842 50.1%

债务发行费支出 50 50 0 0.0% 50 50 0 0.0%

其他支出 0 0

本年收支结余 3 24 -21 -87.5% 3 24 -21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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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2023 年荔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3 年初

预算数

2022 年预

计支出数
增减数

增减比例

（%）

收入合计 250000 394259 -144259 -36.6%

一.交通运输类收入 0 0

港口建设费收入 0

二.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类收入 0 0 0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0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收入 0 0

三.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0

四.城乡社区类收入 6000 10621 -4621 -43.5%

（一）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0

(二）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0

(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5000 7756 -2756 -35.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0 7756 -2756 -3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0 0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 2510 -1810 -72.1%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300 355 -55 -15.5%

五.彩票公益金收入 0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上级补助收入 244000 97535 146465 150.2%

债务转贷收入 286103 -286103 -100.0%

调入资金 32000 29500 2500 8.5%

上年滚存结余 4182 204108 -199926 -98.0%

当年结余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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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2023 年荔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3 年

预算数

2022 年度

预计支出数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备 注

支出合计 187670 536485 -348815 -65.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 300 -300 -1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00 -300 -100.0%

劳动就业

城乡社区事务 137170 20091 117079 582.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6170 19541 116629 596.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700 200 500 250.0%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300 350 -50 -14.3%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49873 -49873 -100.0%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9873 -49873 -100.0%

农林水事务 20 -20 -100.0%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20 -2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其他支出 436701 -436701 -1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36401 -436401 -100.0%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00 -300 -100.0%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专项债券支出（含专项债券利息） 50000 29000 21000 72.4%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0 500 0.0%

调出资金 94330 87200 7130 8.2%

调入资金

上解上级支出

年终滚存结余 4182 4182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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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2023 年荔城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3 年

预算数
项 目

2023 年

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30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0

二、股利、股息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6

四、清算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调出资金

本年收入合计 30 本年支出合计 30

上年结转 519 结转下年 519

收 入 总 计 549 支 出 总 计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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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2023 年荔城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类)
2023 年

初预算数
科目编码(类)

2023 年初

预算数

收入合计 59135 支出合计 54781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34982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 34982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20377 基本养老金支出 33337

利息收入 100 转移支出 1550

财政补贴收入 13505 其他支出 95

转移收入 100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415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9799

个人缴费 3606 基础养老金支出 18059

集体补助收入 62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1035

委托投资收益 482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696

利息收入 575 转移支出 9

政府补贴收入 19380

其他收入 38

转移收入 10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缴费收入 大病保险支出

利息收入

政府资助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缴费收入 上解支出

利息收入

政府资助收入

上年滚存结余 28577 本年滚存结余 3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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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荔城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 2022年 12月 25日


